
 

 

農業部農田水利署 

北基管理處 

崙頂圳等災害復建工程 

工程生態檢核前置作業自評表 

總表 

 

 

計畫編號 112農水基金-1.1-利-08 

計畫名稱 112年度歷次天然災害農田水利設施復建 

工程編號 北基 112H01 

工程名稱 崙頂圳等災害復建工程 

分項工程 

北基 112H01-01崙頂圳災害復建工程 

北基 112H01-02樹鼻子下圳災害復健工程 

 



 

農業部農田水利署工程生態檢核前置作業自評表(附表 1/2)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名稱 
112年度歷次天然災害農田水利設

施復建 分項 

工程名稱 
崙頂圳災害復建工程 

工程名稱 崙頂圳等災害復建工程 

基地位置 

地點：新北市  三芝區   

TWD97座標 

X：300485.71  Y：2789596.95 

主辦機關 北基管理處 

生

態

檢

核 

分

級 

無須辦理生態檢核作業 

□災後緊急處理、搶修、搶險之工程。 

■災後原地復建之工程。 

□評估無涉及生態環境保育議題之原構造物範圍內整建或改善之工程，且須經上級機關

審查確認。 

□評估無涉及生態環境保育議題之已開發場所之工程，且須經上級機關審查確認。 

□規劃取得綠建築標章並納入生態範疇相關指標之建築工程。 

□維護管理相關工程。 

□總長度為一公里以下之道路鋪面及其附屬設施維護改善工程。 

須辦理生態檢核作業 

第一級 

□位於生態敏感區或關注物種直接相關之棲息或繁殖棲地範圍內之工程。 

位於生態敏感區 

□國家公園、野生動物重要棲息地、野生動物保護區、森林及森林保護區、國際及國

家級重要濕地、自然保留區、自然保護區、海岸保護區、水庫蓄水範圍、IBA重要鳥類

棲息地及其他經本署認定生態資源豐富或具有生態課題之地理區域。 

位於關注物種直接相關之棲息或繁殖棲地範圍內且工程經費超過兩千萬元者 

□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 

□關注棲地如森林、水系、埤塘、濕地 

□高生態價值區域                   

□農田水利設施新建工程。 

□學術研究單位及生態保育團體關注之區域。 

□受補助機關補助比率逾工程建造經費百分之五十之新建工程。 

□經本署評估特別需要並通知者。 

第二級 

□位於關注物種直接相關之棲息或繁殖棲地範圍內之工程。 

位於關注物種直接相關之棲息或繁殖棲地範圍內且工程經費未超過兩千萬元者 

□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 

□關注棲地如森林、水系、埤塘、濕地 

□高生態價值區域                   

請依農業部農田水利署生態檢核注意事項辦理辦理生態檢核作業 

第一級生態檢核作業由生態團隊協助執行生態檢核作業，需辦理第二級生態檢核作業由執行機關、設計、監造

及施工人員進行檢核，機關得視需求邀請生態團隊協助工程人員執行生態檢核作業、或提升為第一級生態檢核

作業。 



 

農業部農田水利署工程生態檢核前置作業自評表(附表 2/2) 

工

程

基

本

資

料 

計畫名稱 
112年度歷次天然災害農田水利設

施復建 分項 

工程名稱 
樹鼻子下圳災害復健工程 

工程名稱 崙頂圳等災害復建工程 

基地位置 

地點：新北市  淡水區   

TWD97座標 

X：296143.62  Y：2791767.21 

主辦機關 北基管理處 

生

態

檢

核 

分

級 

無須辦理生態檢核作業 

□災後緊急處理、搶修、搶險之工程。 

■災後原地復建之工程。 

□評估無涉及生態環境保育議題之原構造物範圍內整建或改善之工程，且須經上級機關

審查確認。 

□評估無涉及生態環境保育議題之已開發場所之工程，且須經上級機關審查確認。 

□規劃取得綠建築標章並納入生態範疇相關指標之建築工程。 

□維護管理相關工程。 

□總長度為一公里以下之道路鋪面及其附屬設施維護改善工程。 

須辦理生態檢核作業 

第一級 

□位於生態敏感區或關注物種直接相關之棲息或繁殖棲地範圍內之工程。 

位於生態敏感區 

□國家公園、野生動物重要棲息地、野生動物保護區、森林及森林保護區、國際及國

家級重要濕地、自然保留區、自然保護區、海岸保護區、水庫蓄水範圍、IBA重要鳥類

棲息地及其他經本署認定生態資源豐富或具有生態課題之地理區域。 

位於關注物種直接相關之棲息或繁殖棲地範圍內且工程經費超過兩千萬元者 

□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 

□關注棲地如森林、水系、埤塘、濕地 

□高生態價值區域                   

□農田水利設施新建工程。 

□學術研究單位及生態保育團體關注之區域。 

□受補助機關補助比率逾工程建造經費百分之五十之新建工程。 

□經本署評估特別需要並通知者。 

第二級 

□位於關注物種直接相關之棲息或繁殖棲地範圍內之工程。 

位於關注物種直接相關之棲息或繁殖棲地範圍內且工程經費未超過兩千萬元者 

□關注物種如保育類動物、特稀有植物、指標物種、老樹或民俗動植物 

□關注棲地如森林、水系、埤塘、濕地 

□高生態價值區域                   

請依農業部農田水利署生態檢核注意事項辦理辦理生態檢核作業 

第一級生態檢核作業由生態團隊協助執行生態檢核作業，需辦理第二級生態檢核作業由執行機關、設計、監造

及施工人員進行檢核，機關得視需求邀請生態團隊協助工程人員執行生態檢核作業、或提升為第一級生態檢核

作業。 


